附件
拟接收转专业学生情况登记表
学院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收人数：

	专  业
	接收人数
	接收条件（以高考招生简章为依据）
	考试科目

	
	
	
	

	负责人
	
	填表人
	


请各学院填好本表并于12月30日前送交教务处教务科，以便汇总并向全校学生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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